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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问询函 

有关事项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 2017 年 6 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对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357 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已收悉，对年报问询函中需要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的有关事项，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对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建金森”或“公司”）相关资料和底稿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检查

情况和核查意见回复如下： 

一、年报问询函第 1 点提到：“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中存在暂借款

292.12 万元，为“将乐县万全乡上华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华委员会”)

的暂借款，上华委员会为你公司孙公司将乐县金森上华林业有限公司的股东

之一。请说明以下问题： 

（2）如上华委员会为你公司关联方，上述借款未在你公司《2016 年度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表》中列示的原因与合理性，以及上述情

况表是否需更正。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会计师核查的主要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的主要程序： 

我们询问了公司管理层，获取公司关联方清单；检查相关记录或文件，以确

定是否存在管理层以前未识别或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的关联方关系或关联方交

易。 

针对公司某些安排可能显示存在管理层以前未识别或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

的关联方关系或交易，我们执行相关的审计程序以确定是否存在关联交易。 

我们向公司管理层获取书面声明（即管理层声明书）：公司已向注册会计师

披露了全部已知的关联方名称和特征、所有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且不存在其他

未向注册会计师披露的可能影响会计处理及披露的属于关联方性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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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上华委员会是孙公司将乐县金森上华林业有限公司的关联方，不

是公司的关联方，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者除关联关系外的其他任何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的规定。 

我们认为上述借款未在公司《2016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

情况表》中列示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

相关事项（2016 年 12 月修订）》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文）的要求。 

 

二、年报问询函第 2 点提到：“根据问询函回复，2015 年 12 月 4 日，你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出售两家分公司、一家子公司的分公司部分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将部分资产出售给控股股东福建金森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作价 86,572,531.95 元，并约定控股股东需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一次性

向公司支付完毕。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收款 23,761,986.45 元，2016

年 1 月 27 日收款 50,000,000 元，2016 年 4 月 20 日收款 12,810,545.50 元，截至

2016 年 4 月 20 日全部收回。根据你公司与控股股东签订的《资产转让补充协

议》，你公司同意控股股东按基准利率支付其余欠金额的逾期付款滞纳金，并

保证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付清。报告期内，上述交易产生逾期付款滞纳金

33.49 万元。请说明以下问题： 

（3）控股股东未按照约定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支付，你公司按基

准利率计算其滞纳金，请说明是否构成你公司向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2015 年 12 月 31 日后控股股东所欠你公司余款与逾期付款滞纳金，是否

构成控股股东对你公司资金的非经营性占用。如否，请提出充分的事实与规

则依据。请律师、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会计师核查的主要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的主要程序 

我们询问了公司管理层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未按照约定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支付的原因，检查公司与控股股东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资产转

让补充协议》，《资产转让协议》、《资产转让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滞纳金”

实质为合同违约金，复核公司滞纳金计算的准确性，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显失

公允的情形，不构成公司向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的规定。 

我们询问了公司管理层该交易发生的相关信息，检查了股东大会及董事

会相关文件、《资产转让协议》、资产移交清单、专项审计报告、评估报告、《资

产转让补充协议》。公司控股股东所欠公司余款与逾期付款滞纳金系公司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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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控股股东出售资产而产生，公司将上述发生占用性质认定为经营性占用，

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2016

年 12 月修订）》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集中解决上市公司资金被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5]37 号）的规定。 

（二）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按基准利率计算控股股东的滞纳金不构成公司向控股股东

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的规定。 

我们认为控股股东所欠公司余款与逾期付款滞纳金的行为不够成控股股

东对公司资金的非经营性占用，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2016 年 12 月修订）》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集中解决上市公司资金被占用和

违规担保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5]37 号）的规定。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二Ｏ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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